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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對本縣所轄鄉鎮市整體預算編列及執行預警項目表 

預  警  項  目 法 令 依 據 認 定  標 準 

一、預算編列 (一 )歲入歲出

餘絀及改

善情形 

「中央及地方政府預算籌編

原則」二之（一）、（三）規

定，政府預算收支，應本統

籌規劃及遵守總體經濟均衡

原則，審度總資源額度，財

政健全與經濟成長應兼籌並

顧，並加強開源節流措施，

妥善控制歲入歲出差短。 

 

當年度總預算（含追加減預

算）歲入歲出相抵(按：扣除

高估歲入預算後)為短絀且較

上年度之短絀數增加，除短絀

數全數以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

餘彌平者外，予以扣減考核分

數。 

 (二 )高估歲入

預算 

1.「苗栗縣政府對所轄鄉鎮

市公所補助辦法」第6條規

定，本府核定之補助款，

各鄉(鎮、市)公所應納入

預算，補助收入應依本府

核定之金額，註明編列依

據核實編列。 

2.「苗栗縣縣統籌分配稅款

分配辦法」第6條規定，設

算分配各鄉(鎮、市)之普通

統籌分配稅款於會計年度

開始三個月前通知受分配

鄉(鎮、市)公所納入預算。 

3.「中央及地方政府預算籌

編原則」三之（二）規

定，政府稅課外各項收

入，應衡酌各種增減因素

與前年度決算及上年度已

執行期間之收入情形，切

實檢討編列。 

1.總預算及追加預算所編列之

統籌分配稅及補助收入無核

定文號及其他依據者，除屬

例行核定項目先參依上年度

額度編列外，請其檢討改

進，經查明屬實者，予以扣

減考核分數。 

2.當年度總預算歲入扣除統籌

分配稅及補助收入後之數

額，較前3年度決算(或審定)

平均數增加8％以上，且無充

分理由者，予以扣減考核分

數。但截至當年4月底止1年

以上公共債務未償餘額實際

數為0者，或前3年度預算達

成率(不含保留數)均達100%

以上者，不予扣減。 

3.上年度總預算(含追加減預

算)歲入扣除統籌分配稅及補

助收入後之數額，其預算達

成率(不含保留數)未達85

％，且無充分理由者，予以

扣減考核分數。但截至該年

12月底止1年以上公共債務未

償餘額實際數為0者，不予扣

減。 

 (三 )編列超過

一致標準

社會福利

支出 

「中央及地方政府預算籌編

原則」四之（十二）規定，

中央及地方政府具有共同性

質之支出項目及社會福利措

施，應依法律規定、行政院

核定之一致標準及政事別科

目歸類原則與範圍編列預

算；如確有特殊情形者，應

1.超過現行法定給付或補助標

準者，予以扣減考核分數。 

2.超過中央一致性政策給付或

補助標準者，予以扣減考核

分數。 

3.各公所自行辦理之福利措施

且編列金額大者，予以扣減

考核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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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由上級政府通盤考量或協

商決定後，始得實施。 

 (四 )災害準備

金編列不

足 

「中央對各級地方政府重大

天然災害救災經費處理辦

法」第3條規定：「鄉(鎮、

市)公所編列之災害準備金

不得低於當年度總預算歲出

預算總額1%。」 

鄉(鎮、市)公所公所編列之災

害準備金低於當年度總預算歲

出預算總額1％者，予以扣減

考核分數。 

 (五 )共同性費

用項目超

逾標準編

列 

1.「地方制度法」第71條及

「財政收支劃分法」第35

條之1規定，鄉(鎮、市)預

算收支之籌劃、編製及共

同性費用標準應依行政院

訂定之中央及地方政府預

算籌編原則辦理。 

2.「中央及地方政府預算籌

編原則」四之（十二）規

定，鄉(鎮、市)預算之編

製及執行，由行政院統籌

訂定一致規範。 

當年度預算編列之共同性費用

項目超逾「共同性費用編列基

準表」者，予以扣減考核分

數。 

二、預算執行 累計短絀及改

善情形 

1.「預算法」第69條規定，

主計機關發現各機關未按

季或按期之進度完成預定

工作，或原定歲出預算有

節減之必要時，得將其已

定分配數或以後各期分配

數之一部或全部，列為準

備，俟有實際需要，專案

核准動支或列入賸餘辦

理。 

2.「預算法」第71條規定，

預算之執行，遇國家發生

特殊事故而有裁減經費之

必要時，得經行政院會議

之決議，呈請總統以令裁

減之。 

3.「預算法」第81條規定，

法定歲入有特別短收之情

勢，不能依第71條規定辦

理時，應由中央財政主管

機關籌劃抵補，並由行政

院提出追加、追減預算調

整之。 

4.「預算法」第96條規定，

地方政府預算，另以法律

當年度歲入歲出預算之執行仍

未依預算法相關規定嚴密控

管，致決算短絀數與各該公所

前3年度決算短絀平均數之增

加比率(有賸餘年度不計)較整

體同一比率為高，且當年度為

累計短絀者，予以扣減考核分

數。 



 

3 

預  警  項  目 法 令 依 據 認 定  標 準 

定之。前項法律未制定

前，準用本法之規定。 

 

 


